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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容基字〔2024〕05 号

关于《2023 年海东市乐都区饲草旱灾救灾补助项目》成交供

应商放弃中标的情况说明

致：海东市乐都区财政局

由我公司采购代理的“2023年海东市乐都区饲草旱灾救灾补助项目（采购

项目编号：上海容基竞磋(货物)2024-024）”，于 2024 年 04 月 15日下午 14

时 30分进行了竞争性磋商开评标会议，参与此次项目投标供应商共计为 3家

（分别为“青海博鑫农林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凯瑞农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海晏连盛农林畜牧产业有限公司”），并于当日完成了竞争性磋商评审

工作，经磋商小组成员评审后，该项目最终成交供应商为“青海博鑫农林生态

开发有限公司”，我公司于 2024 年 04 月 15 日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青海政

府采购信息网、青海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官网予以成交结果公告。

2024 年 04 月 24 日，我公司收到“青海博鑫农林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递

交的弃标函。并于 2024 年 04 月 24 日将弃标函抄送采购人海东市乐都区农业

农村局，根据采购人关于对“2023 年海东市乐都区饲草旱灾救灾补助项目”成

交供应商放弃中标事宜的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九条 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

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或者成

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的规定。由于本项目燕麦种子对季节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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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较强，采购单位研究决定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预成交候选磋商供应商名单排

序，确定下一候选磋商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感谢贵单位对我公司工作的监督与支持！

附件一：弃标函

附件二：关于对“2023 年海东市乐都区饲草旱灾救灾补助项目”成交供应

商放弃中标事宜处理意见的通知

采购代理机构：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4年 04月 26 日



第 3 页 共 4 页

附件一：弃标函



第 4 页 共 4 页

附件二：关于对“2023 年海东市乐都区饲草旱灾救灾补助项

目”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事宜处理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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